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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指南》国家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编 制 说 明 

 

一、任务来源 

本国家标准制定工作为国家标准委下达2015农村综合改革领域

国家标准制定项目，计划编号“20154144-T-424”。本项任务由云南

省标准化研究院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、江苏省标准化研究院、成都市

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组织标准起草工作，按计划于 2016 年完成。 

二、目的和意义 

我国虽然具有利用农作物废弃物的传统，但是创新的技术少，

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具有较好适应性能以及推广价值的技术

更少，一些废弃物高效生产设备及其配套利用设备等在技术上未能有

大的突破。同时，由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产品开发的主攻方向不明，

导致我国的农业废弃物转化产品品种少、质量差、利用率低、商品价

值低，而且产业化进程滞后，因此，开展农作物废弃物标准化方面的

研究，对引领和推进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。 

(一)减轻农业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

目前,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废弃物产出量最大的国家, 每年单可

收集利用的农作物秸秆就有 8 亿吨,秸秆焚烧、温室气体排放, 加剧

了空气污染，严重污染生态环境。因此，做好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，

对消除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。 

(二)保持和提高耕地土壤质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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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用占世界10%的耕地面积养活占世界22%的人口, 随着农业

生产日益集约化,生产资料投入的增加, 传统的有机肥料面临被抛弃

的境地。根据全国化肥试验网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和国家土壤肥力与肥

料效益监测资料显示, 近年来,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有下降趋势，土

壤肥力降低。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肥料化利用，可提高和保持土壤地力, 

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 

(三)缓解农村的能源短缺，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

生物质燃料一直是我国农村的主要能源之一, 农村生活用能源

仍有 57%依靠薪柴和秸秆。薪柴消费量超过合理采伐量的 15 %, 导致

大面积森林植被破坏。采用生物质能转化技术可使热效率提高 35%～

40%, 节约资源, 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, 提高生活水平。另外，“九五”

以来的全国生态农业和生态家园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, 有效利用农

林废弃物和乡镇生活废弃物, 发展农村沼气等能源工程和生态农业

模式, 缓解农村的能源短缺，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,可有效地促进

生态良性循环。 

(四)生物质能为国家能源和电力紧张做贡献 

生物质可通过各种工艺转化为液体燃料, 直接代替汽油、柴油

等石油燃料, 作为民用燃料或内燃机燃料。而同期我国含农业废弃物

在内的生物质资源量达 7 亿 t 标准煤, 2020 年的生物质资源量至少

可达到 15 亿 t 标准煤。如果将其中的 50 %用于生产液体燃料, 即可

为我国石油市场提供 2 亿 t液体燃料。 

(五)提高资源利用率，增加农民收入 



 4 

农业废弃物科用综合利用，在提高农业废弃物利用率的同时，

实现了农业废弃物多次增值，从而拉长了农业废弃物利用的链条，增

加农民收入。 

但是目前我国尚无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相关国家标准对农业废

弃物的定义、种类、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、综合利用途径、利用企业

建设与管理等方面提出规定和要求。因此，有必要研究和制定农业废

弃物综合利用指南国家标准，用以指导我国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行

为，满足当前我国提升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能力和水平的迫切需要。 

三、标准制定依据和原则 

（一）标准制定依据 

本标准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

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5]59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08]105号）、《农业

部关于印发<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>和<到2020年农药

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农农发[2015]2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农

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[2013]930号）、《陕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综合利用工作的通告》、《河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紧急

通知》，江苏省环保和农机部门联台下发的《关于做好秸秆禁烧和综

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加快山东省高速公路沿线秸秆和种草养畜示

范带建设的意见》等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主要技术依

据，并参考了《GB/T 23472-2009浸渍胶膜纸饰面秸秆板》、《G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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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2-2003 米糠油》、《GB/T 24675.6-2009 保护性耕作机械  秸秆

粉碎还田机》、《GB 50762-2012  秸秆发电厂设计规范(附条文说

明)》、《JB/T 7136-2009 秸秆化学处理机》、《NY/T 2373-2013 秸秆

沼气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、《NY/T 1004-2006 秸秆还田机质量评价技

术规范》、《NY/T 1930-2010 秸秆颗粒饲料压制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》

等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 

（二）标准制定原则 

1、科学性原则：标准研制严格依照我国现行法规、管理规定和

相关标准的要求，在对我国部分省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现状和问题

充分进行调研的基础上，进行科学分析、研究和总结归纳，力求做到

标准研制具有科学性。 

2、协调性原则。标准条款内容的研制与我国现行的法规、管理

规定及相关标准相协调、补充完善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标准体系。 

3、适用性原则。标准研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家及各省农作物

废弃物综合利用法规和管理规定的具体要求，充分考虑农作物废弃物

综合利用现有技术水平和运行管理的实践经验，保证标准的指导性和

适用性。 

4、规范性原则：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

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等标准给出的规则和要求，力求标准编制的

结构与内容完整、规范，保证标准研制的质量。 

四、主要工作过程 

（一）成立起草组并完成标准框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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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 月成立起草工作组。充分收集和整理我国现有农业废

弃物综合利用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，摸清农业废弃物综合

利用实际状况、现有标准实施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，经与起草组成员

研讨后，初步确定标准框架及结构。 

（二）形成标准草案 

根据我国现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和政策

措施，参照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起草组成员多次讨论标准

技术内容，着重从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、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途径、

利用企业建设与管理要求等方面构建标准主要技术内容。2016 年 3

月，经过起草组成员反复研讨后，形成标准草案。 

（三）开展调研 

在标准起草过程中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对云南、辽宁、重庆、北京、

和安徽等省市的部分高等院校、科研单位、企业、农村专业技术组织

进行了调研，针对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进行交流和沟通，

充分征求了技术专家的建议和意见。 

（四）召开研讨会和征求专家意见 

针对标准关键内容，起草组多次研讨进行了修改完善。2016 年 9

月 2 日，在昆明召开了专家研讨会，来自云南省农业厅、云南省农科

院、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、云南省能源办、成都市农林科学

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进行了研讨，会后，起草组结合根据专家建议意

见，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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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

（一）适用范围说明 

考虑到作为通用标准的系统指导性，本标准规定了农业废弃物的

定义、分类、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和利用途径。 

（二）关于术语和定义 

本标准通过调研和分析研究，对农业废弃物定义为“农业生产和

加工过程中废弃的有机类物质。主要包括种植业废弃物(简称秸秆)、

林业废弃物和养殖业废弃物。” 

（三）关于农业废弃物分类 

根据文献查阅和资料检索，目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农业废弃物分

类标准，有的是按照废弃物的主要成分进行分类，有的是按照废弃物

的产地进行分类。本标准综合借鉴了几种分类方法的原理，采用了目

前采用程度比较高的按照作物的性质对农业废弃物进行分类的方法，

将农业废弃物分为 3 类，即种植业废弃物、林业废弃物和养殖业废弃

物，并进行了说明。分类科学合理，通俗易懂，便于指导综合利用。 

（四）关于基本要求 

标准从符合规划、因地制宜、合理利用；减少生物质资源浪费，

防止造成农业环境污染；推广农业废弃物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和

原料化等利用；推动农业废弃物利用技术创新与集成，探索环境友好

型农业废弃物利用发展模式；扶持农业废弃物利用产业发展；选择生

产利用场地；综合利用标准化和讲计量监测、使用节能技术等方面提

出了 5 条基本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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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关于利用途径 

标准按照鼓励推广农业废弃物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和原料化

等利用的基本要求，重点给出了各类农业废弃物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

源化、原料化和其它方面的主要利用途径和基本方法，为农业废弃物

综合利用指明了方向，将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 

 

 

标准起草工作组 

2016 年 9 月 


